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麥龍博士：  
 
  感謝閣下 2017 年 5 月 15 日的來函。閣下表示，某些
立法會議員在煙草業有既得利益，故關注他們出席立法會

《 2017 年吸煙 (公眾衞生 )(公告 )(修訂 )令》小組委員會 ("小組
委員會 ")的會議，並不符合世界衞生組織《煙草控制框架公約》
的若干規定。  
 
  閣下諒必知悉，立法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

機關。根據《基本法》第七十三條，立法會的職權包括制定法律。

《基本法》第七十五條賦權立法會自行制定立法會議事規則，但

該等規則不得與《基本法》相抵觸。  
 
  關於利益衝突，立法會《議事規則》第 83A 及 84(1) 條
訂明，議員必須就正在考慮的事宜披露其直接或間接金錢利

益，並不得就其有直接金錢利益的任何事宜表決。這是要確保

議員在參與立法會或其委員會的會議程序時，其他議員及公眾

得悉該議員有任何可合理地被認為與該等會議程序有關的金錢

利益，而該金錢利益可能影響該議員對相關事宜的意見。這些

規則適用於小組委員會的委員。此外，除非另有理由，否則小組

委員會的所有會議均公開進行。會議的紀要亦可在立法會的

網站閱覽。  
 
  除以上所述外，每名議員必須按照《議事規則》

第 83 條，向立法會秘書提供其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詳情。須予
登記的個人利益詳情登錄於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 ("登記冊 ")
內，供公眾查閱。備存登記冊的主要目的，是提供議員所收受

金錢或其他實惠的資料，而該等個人利益可能被其他人合理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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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為會影響該議員在立法會的行為、言論、表決取向，或以

立法會議員身份所作的行為。此外，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

委員會已發出一套《就關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以其

議員身份所作行為的操守標準事宜訂定的勸喻性質的指引》

("《勸喻性質的指引》 ")。  
 
  各項相關規定、登記冊及《勸喻性質的指引》可於

立 法 會 網 站 瀏 覽 ， 網 址 為 ：
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general/chinese/cmi/cmi_1620.htm。  
 
 

《 2017年吸煙 (公眾衞生 )(公告 )(修訂 )令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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